张掖滨河新区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 

关于2022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情况总结
区财政局：
按照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部门（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甘区财发[2022]36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委实际情况，现将我委负责实施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运行管护费、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电瓶车维护费”等六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总结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1.部门基本情况。我单位隶属甘州区人民政府，系财政全额供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编制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施新区内项目工程建设监督和管理；合理开发和保护新区内自然资源、土地资源；负责编制新区财政预决算；负责新区财务会计监管、审计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对外招商引资，协调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机构设置。张掖滨河新区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建设管理部（含城管执法大队）、招商发展部、土地规划部、计划财务部5个科级事业机构。

3.人员情况。本单位纳入2022年度部门决算范围的事业编制人员共11人。

（二）部门收支情况

张掖滨河新区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单位性质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20年度决算收入合计1411.42万元，2020年度决算支出合计1516.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20.37万元，占47.5%； 项目支出796.41万元，占52.5%。2021年度决算收入合计1012.58万元，2021年度决算支出合计1012.5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74.17万元，占56.7%； 项目支出438.41万元，占43.2%。2022年度决算收入合计913.33万元，全部为基本支出。
（三）部门工作任务
1、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招聘人员工资及三金：2022年区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124.68万元，主要用于景区招聘人员工资发放和养老保险、失业、工伤等社保缴费。为了确保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正常运行管理，经2011年第22次、2015年第7次区长办公会议同意景区招聘保安人员30人、电瓶车驾驶员15人，并将工资及三金纳入财政预算。

2、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运行管护费：2022年区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20.9万元，主要用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主入口电费缴纳，湿地公园保安服装及装备、湿地公园保洁用品、保洁员工作服购置等相关支出。

3、北大街延伸段及湿地公园南广场绿化管护费：2022年区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23万元，主要用于北大街延伸段、公园路、道班等处电费以及湿地公园南广场、居延路绿化养护。

4、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电瓶车维护费：2022年区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15万元，主要用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旅游观光车维修及电瓶更换相关支出。

5、科普宣教中心讲解员工资：2022年区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14.4万元，主要用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中心讲解员及保安工资发放和养老保险、失业、工伤等社保缴费。根据我局上报的区湿报【2022】22号，区政府会议研究同意科普宣教中心招聘4人并纳入财政预算。

6、祁连山科普教育基地中西楼电费：2022年财政局下达该项目资金40.8万元，主要用于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祁连山科普教育基地电费缴纳，根据甘区财字【2021】81号文件精神，经财政部门实地核查后上报区政府将该项目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四）部门绩效目标

1、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招聘人员工资及三金：保证了公园的正常运转，为更好的加强景区精细化服务及经营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2、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运行管护费：通过完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配套及人员装备，将进一步提升公园景观质量，持续打造环境干净整洁、管理规范有序、基础配套设施齐全的宜居宜游平台。

3、北大街延伸段及湿地公园南广场绿化管护费：通过对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进行美化绿化，有利于提升湿地景观，增强公园吸引力，进一步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优化景区旅游资源及生态文化功能，实现张掖湿地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也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 

4、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电瓶车维护费：观光车游览是景区经营收入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加强对公园观光车的维修维护，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安全便捷的游览服务，也为景区和全区旅游业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价值。

5、科普宣教中心讲解员工资：保证了科普教育基地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正常开展，科普教育基地是及科研教育、库普宣教于一体的生态科普展馆，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使游客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到祁连山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功能、历史文化功能和祁连山生态治理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6、祁连山科普教育基地中西楼电费：保障了科普教育基地及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的正常运行，为景区工作人员及游客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工作、游览环境，同时只为更好的向社会和公众普及祁连山生态科学知识，弘扬祁连山生态文化，增强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促进张掖城市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委严格按照甘区财发[2022]369号《甘州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部门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安排部署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明确两名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此项工作，并制定实施方案，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评价的单位、项目、时间及责任人等明确主体责任，规范工作内容，确保绩效评价工作有章可循，有序开展。

我委2022年自评项目6个，分别是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招聘人员工资及三金、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运行管护费、北大街延伸段及湿地公园南广场绿化管护费、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电瓶车维护费、科普教育基地讲解员工资及祁连山科普教育基地中西楼电费，预算总金额238.78万元，评价工作以部门单位自评为主，由各项目负责人对部门单位绩效工作进行督察、复审，经过汇审后，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区财政局。
三、自评结果概述
项目绩效自评概述：通过自评，本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良好，绩效目标均已实施到位，项目资金使用合理，无挪用占用现象发生。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全年预算数238.78万元，执行数238.7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项目申报预算估计不够精确。下一步改进措施：进一步细化预算设置，精准估计。
上述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基础服务设施，提升湿地景观，增强公园的吸引力，能进一步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恢复湿地芦苇景观，保护湿地鸟类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近而打造环境干净整洁、景观和谐温馨、管理规范有序、基础配套设施齐全的宜居宜游平台，优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化功能，全力构筑黑河湿地天然生态屏障，实现张掖湿地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今后我单位将继续克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构不健全等困难，不断学习借鉴其他部门的先进做法，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严格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在厉行节俭的基础，加强预算支出管理，更大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区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区级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汇总表

               甘州区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3年2月16日
